
（上接B1197版）
3.1 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2023年

2,076,683,215.28

1,383,626,338.51

924,162,219.59

133,867,215.83

112,614,850.06

194,561,868.37

10.04

0.50

0.50

5.30

2022年

1,743,035,727.90

1,281,775,122.68

762,153,955.37

99,031,622.19

79,040,538.41

134,935,822.28

7.98

0.37

0.37

5.87

本年比上年
增减(%)

19.14

7.95

21.26

35.18

42.48

44.19

增加2.06个百分点

35.14

35.14

减少0.57个百分点

2021年

1,523,487,024.84

1,198,751,500.49

543,912,423.04

44,525,813.82

32,665,126.64

194,179,867.59

3.75

0.17

0.17

6.7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1-3月份）

182,998,821.99

19,430,542.64

15,191,815.25

55,125,529.62

第二季度
（4-6月份）

234,415,209.34

33,935,656.92

28,005,717.79

33,074,698.54

第三季度
（7-9月份）

250,352,214.59

41,265,637.06

37,756,249.72

55,780,555.56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256,395,973.67

39,235,379.21

31,661,067.30

50,581,084.6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光膜（香港）有限公司

苏锡光膜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朱雪华

新余市燚璟科技服务中心（有限合
伙）

尤宁圻

董芹勇

龚建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中证
半导体产业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澳
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报告期内增减

0

0

3,532,876

0

-214,000

0

1,135,885

-9,000

529,379

791,749

期末持股数量

98,636,400

86,613,600

3,532,876

2,800,000

1,200,151

1,200,000

1,135,885

1,000,000

897,493

791,749

比例(%)

36.97

32.46

1.32

1.05

0.45

0.45

0.43

0.37

0.34

0.30

（1）光膜（香港）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苏锡光膜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是光膜（香
港）有限公司100%持股的企业。（2）股东尤宁圻为公司控股股东香港光膜、公司持
5%以上股份股东苏锡光膜的实际控制人唐英敏、唐英年的母亲的兄弟。（3）公司未
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关系。

不适用

11,908

11,776

0

0

0

0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0

0

0

0

0

0

0

0

0

0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股东
性质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外法人

境外自然人

其他

境外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

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2,416.22 万元，同比增长 21.2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386.72 万元，同比

增长 35.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261.49 万元，同比增长 42.48%。净资产为 138,
362.63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 0.50 元。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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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
1972号文），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清溢光电”）由主承销商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询价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6,68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8.78
元，共计募集资金58,650.40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5,284.40万元（其中不含税承销及保荐费为4,985.28万元，该部分属于

发行费用；税款为299.12万元，该部分不属于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为53,366.00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于2019年11月15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

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1,431.39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52,233.72万元。上述募集资金

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9〕3-61号)。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募集资金净额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本期发生额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应结余募集资金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差异注

项目投入

利息收入净额

项目投入

利息收入净额

项目投入

利息收入净额

序号

A

B1

B2

C1

C2

D1=B1+C1

D2=B2+C2

E=A-D1+D2

F

G=E-F

金 额

52,233.72

52,140.92

109.10

6.49

0.08

52,147.41

109.18

195.49

0

195.49

注：差异 195.49万元，其一系项目结余募集资金 107.31万元（含合肥清溢光电有限公司掩膜版技术研发中心项目结余

86.31万及募集资金利息收入21万）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已全部完成注销；其二系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净额

中有 88.18万元已投入到合肥清溢光电有限公司 8.5代及以下高精度掩膜版项目中，使得该项目截至期末投入进度超过

100%，因此截至期末项目累计投入金额未包含该利息投入金额。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根据《管理制

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于2019年11月11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于2019年12月10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合 计

银行账号

79250078801600001005

744572918687

631550155

182755215237

499010100101773215

2023年12月31日余额

0

0

0

0

0

0

备注

2023年5月5日已销户

2023年4月21日已销户

2023年4月27日已销户

2023年4月24日已销户

2023年5月9日已销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关于公司2023年度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附表1）。除此外，本公司未将募集资

金用于其他用途。

(二)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3年度，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相关产品。

(五)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 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2020年4月1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

合肥清溢光电有限公司8.5代及以下高精度掩膜版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11,996.35万元（含利息）投资合肥清

溢光电有限公司8.5代及以下高精度掩膜版建设项目。2020年5月7日，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该

项目的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七)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合肥清溢光电有限公司掩膜版技术研发中心项目结余86.31万元及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21万元，公司已将结余的

107.31万元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23年12月31日，相关募集资金账户已完成销户。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相关信息的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2023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上证发〔2023〕194号）的规定，如

实反映了清溢光电公司募集资金2023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之5.3.10规定，“单个

或者全部募投项目完成后，科创公司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用于其他用途，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且经监

事会、保荐机构或者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后，方可使用。科创公司应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2个交易日内公告。节

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1,000万的，可以免于依照前款规定履行程序，但科创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相关募集

资金的使用情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已将结余的107.31万元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相关募集资金账户已完

成销户。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该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免于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无需经监事会、保荐机

构或者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公司在2023年半年度报告和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相关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相

关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清溢光电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八、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分别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应在专项报告分别说明。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分别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特此公告。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7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合肥清溢光电
有限公司8.5代
及以下高精度
掩膜版项目

合肥清溢光电
有限公司掩膜
版技术研发中
心项目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已变更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如有）

否

否

一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49,233.72

3,000.00

52,233.72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49,233.72

3,000.00

52,233.72

52,233.72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49,233.72

3,000.00

52,233.72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0

6.49

6.4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肥清溢光电有限公司掩膜版技术研发中心项目结余86.31万元及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21万元，
公司已将结余的107.31万元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23年12月31日，相关募集资金账户已
完成销户。

无

合肥清溢光电有限公司掩膜版技术研发中心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该项目用于合肥清溢光电有限
公司购置部分研发设备及部分检测设备，并利用公司在合肥建设的生产线的部分工艺设备，对平板显
示掩膜版以及半导体芯片掩膜版进行产品和技术研发，同时研究将半导体掩膜版技术应用在平板显示
掩膜版上的可行性。该项目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间接提高公司效益。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49,233.72

2,913.69

52,147.41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2)-(1)

0

-86.31

-86.3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4)＝(2)/(1)

100.00

97.12

一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2021 年
4月

2022 年
6月

一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6,150.58

不适用

6,150.58

6.49

52,147.41

是 否 达 到
预计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一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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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60元（含税）。本年度不派送红股，不进行转增。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为基数，具体日期将

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

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之后方可实施。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33,867,215.83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479,999,791.85元。经董

事会决议，公司 2023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为基数分配利

润。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60元（含税）。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总股本266,800,000股，扣减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1,723,419 股后为265,076,581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42,412,252.96元

（含税）。公司2023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金额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31.68%。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

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利润分配基数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

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利润分配预案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本方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

分配政策和公司已披露的股东回报规划。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5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当前资金需求情

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监事会一致同意本次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

此议案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现金分红对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生产经营的影响分析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情况、未来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

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二）其他风险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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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1）机构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成立日期：2011年7月18日

（3）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4）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128号

（5）首席合伙人：王国海

（6）2023年末合伙人数量238人、注册会计师数量2,272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836人。

（7）2023年经审计总收入34.83亿元、审计业务收入30.99亿元、证券业务收入18.40亿元。

（8）2023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675家，主要行业涉及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

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采矿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建筑业，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卫生和社会工作，综合等，

审计收费总额6.63亿元，清溢光电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513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上年末，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累计已计提职业风险基金1亿元以上，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超过1
亿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及职业保险购买符合财政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相关规定。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被判定需承担民事责任。

3.诚信记录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1次、监督管理措施14次、自律监管措施6次，未受

到刑事处罚和纪律处分。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3人次、监督管理措施35人次、自律监管措施13人次、纪

律处分3人次，未受到刑事处罚，共涉及50人。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姓名

何时成为注册会计师

何时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何时开始在天健所执业

何时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情况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

赵国梁

2007年12月

2007年

2007年3月

2022年1月

清溢光电、金溢科技、步科股份、华源
控股等

签字注册会计师

黄琴

2019年7月

2017年

2019年7月

2023年1月

清溢光电

项目质量复核人员

潘晶晶

2007年7月

2005年

2007年7月

2021年1月

百大集团、镇海股份、晶盛机电、金洲管道和
华是科技等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赵国梁、签字注册会计师黄琴、项目质量复核人员潘晶晶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

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

处分的情况。

3.独立性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复核人员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公司2023年度年报审计费用为54.72万元，内控审计费用为14.15万元，以上费用为不含税金额。2024年度审计费用由

公司参照市场一般情况，综合考虑参与审计工作项目成员的工作质量、专业技能水平等因素确定。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的审议意见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人员信息、业务规模、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状况

等进行了审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及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

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具有足够的投资者保护能力，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关于独立性要求的情况，

在为公司提供2023年度审计服务的过程中，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全面完成了审计相关工作，从专业

角度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意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

机构，并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二）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

于聘任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

审计机构。

（三）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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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以正常生产经营业务为基础，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不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审议情况

2024年4月25日，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经审议，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预计的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所需，关联交易按照公允的市场定价方式执行，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

过《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张百哲回避表决。同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以3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尤宁圻将回避表决。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4年度，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合肥清溢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清溢”）预计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人民币31,01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

关联人

武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
公司

合肥维信诺科技有限公
司

彩虹集团有限公司

美龙翔微电子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

合计

本次预计金额

12,000.00

18,000.00

1,000.00

10.00

31,010.00

占同类业务比例
（%）（注1）

13.1069

19.6603

1.0922

0.0109

33.8703

本年年初至披露
日与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
额

2,209.71

4,306.00

0.00

0.00

6,515.71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注2）

5,164.75

7,129.00

0.00

1.52

12,295.27

占同类业务比例
（%）

5.6411

7.7866

0.0000

0.0017

13.4294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预计关联方交易量增
加，以较宽口径预估

预计关联方交易量增
加，以较宽口径预估

预计关联方交易量增
加，以较宽口径预估

不适用

/

注1：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基数为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掩膜版业务收入。

注2：2023年度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关联人

武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

彩虹集团有限公司

美龙翔微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合计

上年预计金额

12,000.00

12,000.00

1,000.00

10.00

25,010.00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5,164.75

7,129.00

0.00

1.52

12,295.27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关联方实际采购需求低于预计

关联方实际采购需求低于预计

关联方实际采购需求低于预计

不适用

/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武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名称

性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住所

主营业务

武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914201003033179534

陈晖

1,591,853.7749万元人民币

2014年05月20日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左岭大道8号研发楼

一般项目：第6代低温多晶硅（LTPS）、氧化物（OXIDE)·液晶显示器（LCD）/有机发光二极管（AMOLED）显示面板、模组及相关衍生产
品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及仓储；工程建设；项目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
的货物或技术)；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财务状况

TCL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无（武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未对外公开财务数据，也未向公司提供相关数据）

2、合肥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性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住所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

财务状况

合肥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91340100MA2T2TTM1P

雍凤山

2,200,000.00万元人民币

2018年09月17日

合肥市新站区新蚌埠路5555号

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配套元器件、机械设备及零配件，计算机软件、硬件及辅助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及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肥兴融投资有限公司、合肥合屏投资有限公司、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合肥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未对外公开财务数据，也未向公司提供相关数据）

3、彩虹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性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住所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

财务状况

彩虹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91110000100018208F

陈晓宁

251,716.70万元人民币

1982年03月30日

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11号

彩色显示器件、彩色电视机、显示器及其配套产品、电子器件、电真空器件、电子产品、信息光电子材料、微电子材料、元器件、太阳能光
伏电池及其组件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太阳能光伏系统集成；进出口业务；计算机软、硬件研制、开发销售；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
除外）的销售、工业控制系统及其信息技术及产品的开发与销售；机械加工、修理；气体粗苯及焦油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出租商业用
房、出租办公用房；机械设备租赁；物业管理；以下项目限外埠分支机构经营：仓储、物流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中国电子有限公司

无（彩虹集团有限公司未对外公开财务数据，也未向公司提供相关数据）

4、美龙翔微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名称

性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住所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

财务状况

美龙翔微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91440300715264800W

尤宁圻

980.37万美元

2000年03月21日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保税区桃花路6号腾飞工业大厦一楼AB、六楼AB

微电子封装材料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

香港微电子封装科技有限公司

无（美龙翔微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未对外公开财务数据，也未向公司提供相关数据）

（二）关联关系

关联人名称

武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

彩虹集团有限公司

美龙翔微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公司副董事长张百哲担任武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公司副董事长张百哲担任合肥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公司副董事长张百哲担任彩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公司股东尤宁圻担任美龙翔微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

（三）履约能力分析

武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合肥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彩虹集团有限公司、美龙翔微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系公司

长期客户，公司向上述关联方销售掩膜版，前期合同往来执行情况良好，结算正常，未出现坏账情形，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上

述关联方具备履约能力。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交易价格是以市场价格为

定价依据，遵循平等自愿原则。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经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根据业务实际开展情况与相关关联方签署

相应合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系正常市场行为，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对公司未来财产状况、经营状况没有

不利影响。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定价，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该类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无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特此公告。

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88138 证券简称：清溢光电 公告编号：2024-016

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清溢光电”）于2024年4月15日以邮件、电话及当面送达等方式发出会

议通知，于2024年4月25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唐慧芬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深圳清溢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与会监事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当前资金需求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监事会一致同意本次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清溢光电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公告

编号：2024-01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规定，内容和格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一一年

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关于做好科创板上市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年度报告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能反映公司2023年度的经营管理状况和财务情况，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的人员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清溢光电2023年年度报告》《清溢光电2023年

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规定，内容和格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3号一一日常信息披

露：第二十八号 科创板上市公司季度报告》等有关规定的要求，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能反映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的经

营管理情况和财务状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也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的人员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清溢光电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及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

职业素养，具有足够的投资者保护能力，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关于独立性要求的情况，在为公司提供

2023年度审计服务的过程中，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全面完成了审计相关工作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

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意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清溢光电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11）。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清溢光电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12）。

9、审议通过《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清溢光电关于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清溢光电关于2024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清溢光电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15）。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2、审议通过《关于第十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全体监事回避表决，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88138 证券简称：清溢光电 公告编号：2024-018

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届监事会将于2024年5月10日任期届满。鉴于公司

新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工作尚在积极筹备中，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相关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将延期换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在换届选举工作完成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届监事会全体成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

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和义务。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尽快完成董事会与监事会的换届选

举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88138 证券简称：清溢光电 公告编号：2024-007

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预计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合肥清溢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清溢”）、佛山清溢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清溢”）、佛山

清溢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清溢微”）为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清溢微

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清溢微”）为公司的二级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在2023年担保余额基础上，为满足上述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

金需求，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40,000万元，其中，对合肥清溢提供担保的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对佛山清溢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对佛山清溢微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0,000万元，对深圳清溢微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29,789.72万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目前无逾期对外担保。

● 本次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上述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求，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40,
000万元，其中，对合肥清溢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对佛山清溢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

元，对佛山清溢微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对深圳清溢微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上述担保额度为新增担保额度，在原担保额度预计授权范围内签署的担保协议仍在合同有效期内的，公司继续履行相关

担保义务。

上述担保额度可以在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之间进行内部调剂。具体担保方式、担保

期限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同

意《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本次担保授权自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唐英敏女士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担保授权

范围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公司提供担保的期间以实际法律文件确定的期限为准。本次担保事项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

注册地点

成立日期

合肥清溢光电有限公司

合肥市新站区谷河路与通淮路交口
东北角

2017年11月22日

佛山清溢光电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建沙路东二区
1号联东优谷北苑3座102-9室（住

所申报）

2023年9月4日

佛山清溢微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建沙路东二区
1 号联东优谷北苑 3 座 102-13 室

（住所申报）

2022年11月15日

深圳清溢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朗
山二路8号清溢光电大楼501

2022年12月2日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唐英敏

新型显示器件、新型显示器件用掩
膜版、集成电路用掩膜版、其他类型
掩膜版及配套原材料的研究、设计、
生产、销售；辅助软件开发和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否

唐英敏

显示器件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电子
专用材料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

试验发展。

否

唐英敏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
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集成电路
芯片设计及服务；显示器件制造；集
成电路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

否

唐英敏

一般经营项目：显示器件制造;集成电
路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经营项目：无

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名称

合肥清溢光电有限公司

佛山清溢光电有限公司

佛山清溢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清溢微电子有限公司

总资产

109,008.72

1,009.20

23,558.59

23,557.43

净资产

56,905.21

997.96

15,655.84

15,657.69

营业收入

48,821.60

0.00

9,205.92

9,205.92

净利润

7,442.50

-2.04

2,055.84

2,057.69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
事项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可新增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具体担保金额以实际签署的担保

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上述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计划，有利于缓解子公司资金需求，确保生产

经营工作持续稳健开展。被担保人均系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及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不存在为第三方提供担保的事项，公司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169,
789.72万元（指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产的比

例是122.71%和81.76%。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88138 证券简称：清溢光电 公告编号：2024-015

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开展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现将本次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及《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唐英敏女士、唐庆年先生、唐嘉盛先生、张百哲先生、庄鼎鼎先

生、谢景云女士、吴克强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同意提名高术峰先生、陈建惠先生、王

漪先生、许建笙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其中高术峰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高术峰先生、陈建惠先生、王漪先生、许建笙先生均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或独立董事任前培训

证明。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在对四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兼职等情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未发现其中

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能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况，本次提名

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具有独立性和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其具备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和能力，符合相关规

定的条件。

根据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召开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换届事宜，其中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选举将分别以累积投票制方式进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自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了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意提名唐慧芬女士、余庆兵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并提

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一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

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将自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就任，任期三年。

三、其他说明

上述董事、监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对董事、监事任职资格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市场禁

入措施；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的其他情形。此外，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均能够胜任独立董事的职责要求，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

理办法》以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中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相关要求。

为确保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事项前，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第九届监事

会监事仍将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认真履行董事、监事职责。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届监事会成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向

第九届董事会各位董事、第九届监事会各位监事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7日
附件：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唐英敏，女，1959年出生，中国香港籍，硕士。唐英敏女士企业管理经验丰富，历任多家企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曾任

加州Cashmere House, Inc.财务总裁，美维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副主席、财务总裁，迅达科技企业（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副董事总经理，光膜（香港）有限公司财务总裁；2003年1月起担任公司董事，现任公司董事长，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豪商国际有限公司董事、行政总裁，苏锡光膜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光膜（香港）有限公司及

常裕光电（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合肥清溢光电有限公司、佛山清溢微电子有限公司、深圳清溢微电子有限公司、新余常裕科技

有限公司及佛山清溢光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唐英敏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截至本公告日，唐英敏女士与公司另一实际控制人唐英年先生通过控制光膜（香港）

有限公司100%股权共同控制公司60.19%股份，唐英敏女士与唐英年先生系兄妹关系，与唐庆年先生系姐弟关系，与唐嘉盛

先生系姑侄关系，在公司控股股东光膜(香港)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并在在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唐英年先生控制的企业担任董

事，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唐英敏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

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唐庆年，男，1961年出生,中国香港籍,硕士学位。现任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光膜(香港)有限公司、高基投资有限公司、

Allied Business Limited、凌智有限公司、气派音响有限公司、PHASE Entertainment Limited、Viola Sound Technology Limited、
Maisonette Investments Limited、伟华电子有限公司、Su Sih Developments Limited、高柏创新(香港)有限公司、MTG Laminate
(BVI) Limited、Top Mix Investments Limited、优博有限公司、无锡翔英创投有限公司、上海君远企业发展有限公司、香港江苏

社团总会有限公司、香港检验服务有限公司、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有限公司、无锡旅港同乡会有限公司、东莞标检产品检测有

限公司、香港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苏州生益科技有限公司、江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及 Shining Ace Developments Limited董

事。并于2022年11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唐庆年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唐英年先生为兄弟关系，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唐

英敏女士为姐弟关系，与唐嘉盛先生为叔侄关系。在公司控股股东光膜(香港)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及在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唐英年先生控制的企业担任董事，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

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唐嘉盛，男，1988年出生,中国香港籍，学士学位。曾任里昂证券集团 - 中国消费者团队研究助理，东亚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蓝十字(亚太)保险有限公司及Blue Care JV (BVI) Holdings Limited独立非执行董事。现任半岛针织厂有限公司、宾宁针

织有限公司、半岛保险有限公司、半岛地产有限公司、苏锡企业有限公司、苏锡(英属处女岛)有限公司、Eagle Joyful Limited、
Eagle Peaceful Limited、Eagle Powerful Limited、Eagle Wonderful Limited、Peninsular Holdings Limited、Peninsular Develop⁃
ments Limited、Peninsular Loyalty Limited、Peninsular Crystal Limited及Peninsular Concord Limited董事，伟华电子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香港江苏社团总会有限公司副会长及无锡旅港同乡会有限公司常务副会长，佛山清溢微电子有限公司、深圳

清溢微电子有限公司、佛山清溢光电有限公司及新余常裕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22年11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唐嘉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唐英年先生为父子关系，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唐

英敏女士为姑侄关系，与唐庆年先生为叔侄关系，在实际控制人之一唐英年先生控制的企业担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其

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百哲，男，194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清华大学高级工程师。曾在清华大学从事教学与科

研工作，曾担任北京清华液晶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清华液晶材料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清华液晶电光技术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北京永生华清液晶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新世纪玮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北京清大天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冠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从1997年8月起在公司担任

董事，并于2009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张百哲先生是国内液晶技术专家，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省部级科技进

步一等奖、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省长特别奖等荣誉。

截至本公告日，张百哲先生通过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3.75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庄鼎鼎,1973年出生,中国香港籍。工商管理硕士,CFA、CQF。曾任美国保险公司AEGON旗下结构性资产担任产品发展/
资产管理董事、荷兰 ING银行(香港及上海分行)董事总经理；现任苏锡企业有限公司及伟华电子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

投资官，光膜(香港)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Eagle Joyful Limited、Eagle Peaceful Limited、Eagle Powerful Limited、Eagle Won⁃
derful Limited、Frontier Link International Limited、OSEL Limited、盈顺(香港)有限公司、无锡翔英创投有限公司、常裕光电（香

港）有限公司及豪商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锡光膜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均灏(上海)贸易有限公

司及上海君远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监事。2021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2023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庄鼎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担任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高级管理人员、

监事及董事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

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谢景云，女，1980年出生,中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2003年7月至2004年3月，任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总裁办公室

企划；2004年4月至2006年4月，任广东省外经贸厅贸管处科员;2006年4月至2008年12月任广东合捷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广东广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08年12月至2023年8月，历任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

副主管，主管，资本运营部主管，助理部长，副部长，部长，投资与资本运营部部长，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运营管理高级总监；

现任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本投资高级总监、资本投资中心总经理，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东省广告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兴发铝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广东广新新兴产业投资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谢景云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吴克强，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曾任深圳生益快捷电路有限公司会计；1998年7月进入公

司工作，历任公司会计、财务主管、经营管理部副经理、经营管理部经理、财务总监、财务副总裁、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合肥

清溢光电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合肥清溢光电有限公司、佛山清溢光电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2013年9月

至今担任公司财务总裁（即财务负责人），2015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2023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吴克强先生通过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69.25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高术峰，男，1976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税务师、注册造价工程

师。曾任内蒙古河套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员、审计员、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审计部经理；现任中兴财

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合伙人，深圳市汇天下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21年5月至今担

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高术峰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建惠，男，1979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2005年7月至今担任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专职律师。2021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陈建惠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许建笙，男，1987年出生,中国香港籍,硕士学位，城市土地学院会员。曾任加皇投资理财有限公司副总监及EAS West，
LP营销发展经理。现任中建管理有限公司业务发展经理。2022年11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许建笙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任前培训证明，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漪，男，195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日本东北大学，信息技术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曾是甘肃省

灵台县梁源公社知识青年。曾任兰州师范专科学校助教，西北师范大学助教、讲师，北京大学副教授。1992年3月至1995年

3月在日本电气通信大学作为访问学者进行科学研究。现任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教授。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2022年获教育部科学技术发明一等奖。2021年10月至今担任烟台正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2023年9月至今担任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王漪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三、监事候选人简历

唐慧芬，女，197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曾任历任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员、助理会计师、

财务部主管、财务部总管、财务部副经理、财务部经理、财务部高级经理、财务总监、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生益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吉安生益电子有限公司董事。2015年1月至担任公司监事会主

席。

截至本公告日，唐慧芬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余庆兵，男，196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曾在湖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任教；曾任深圳金融早报社编

辑、深圳市工商局公务员、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苏州禾盛新型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15年1月至2021年5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

5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余庆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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